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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协会文件
豫安协〔2025〕31 号

关于印发团体标准《河南省化工 (危险化学品) 企业设备

检修作业安全管理规范》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由河南景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联合郑州大学化工学

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编制工作的团体标准《河南省化工 (危险化

学品) 企业设备检修作业安全管理规范》已按计划完成编写、征求

意见、评审等程序，并按照规定在国家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https://www.ttbz.org.cn/）发布，纸质版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印

刷出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或参考执行。

202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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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由河南省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景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化工学院、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院、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河南

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河南神马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开封平煤神马兴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河南瑞柏新材料有限公司、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安协应急与安全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河南邦泰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建泰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河南康泰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泰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永刚、刘军、吴匀端、刘延斌、杨青峰、李文鹏、杨东杰、张凯亮、李康建、

叶雁彬、李伟山、王利轩、丁佳、宗兆泽、司亚超、倪光、尹东、郭旭、楚永利、冯永丰、王欣煜、徐

宏伟、王尧、焦海荣、程杰、王文立、李圆清、李娜、郭韶华、邵卫勤、张愈、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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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设备检修作业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河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设备检修作业的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职责资

格、检修作业审批与安全要求、承包商队伍管理和第三方管理等。涵盖检修前准备、作业过程控

制、应急处置及验收等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储存企业的设备大修、中修、小修及抢修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AQ 3013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AQ 3018 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安全通则

AQ/T 3034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的企业或其所属生产、经营、使用和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独立核算成本的单位。

3.2 检维修

为保持或恢复化工生产装置、设备、设施及其附属系统的规定性能，所进行的检测、维护、

修理、更换、改造、安装、拆除、调试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3.3 属地

企业内按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划分的责任区域，该区域内的人、机、料、法、环由对应责任

主体（属地主管）全权管理，承担安全、环保、设备、作业等全过程责任。

3.4 交叉作业

两个及以上作业主体单位在空间重叠区域内同时施工的作业模式。

3.5 检维修作业分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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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经企业培训、考核合格并持证上岗，负责在检维修作业前，到现场对作业点进行取样检测

与风险分析，并出具签字确认的分析报告单作为《检维修作业许可证》附件的专业人员。

3.6 第三方管理

企业将检维修活动（含计划检修、抢修、改造、拆除等）的全部或部分管理职能，以合同方

式委托给依法设立、具有相应资质且与企业无隶属关系的独立机构（统称“第三方”），由其按

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合同约定，对检维修全过程实施专业化、系统化管理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企业应健全并落实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检维修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安全职责；

b) 检维修作业前的安全要求（包括检维修作业前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对应防范措施制

定、检维修作业许可证的办理、特殊作业许可证核验、安全教育培训、熟悉应急处置

方案、检维修人员和安全措施落实等）；

c) 检维修作业中的安全要求；

d) 检维修作业结束后的安全要求；

e) 检维修作业的有关记录以及安全规程制（修）订等；

f) 检维修后办理检维修交付手续要求；

g) 承包商队伍管理。

4.2 年度检修计划

企业应制定年度检维修计划，明确检维修项目、时间、负责人、资金安排等内容，由设备、

生产部门制定，安全、技术部门审核，并由安全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批准。

4.3 资金保障

编制资金使用计划，明确检维修资金具体安排及相关负责人，建立资金使用台账。

4.4 交叉作业管理

检维修存在交叉作业时，企业应统一协调。

4.5 作业许可管理

企业应实行检维修作业许可管理，明确检维修作业的审批权限、流程和责任人。作业时审批

手续应齐全，安全措施应全部落实，作业环境应符合安全要求。未取得《检维修作业许可证》不

得进行检维修作业。

4.6 季节性安全管理

针对河南省夏季高温（≥35℃）和冬季低温（≤0℃）的气候特点，企业应制定季节性检维修

作业安全管理措施，包括防暑降温、防冻防滑、防风防雷、防汛防洪等，确保作业人员安全和设

备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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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第三方监督管理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引入第三方安全监督机构，对高风险检维修作业进行全程监督。第三方

机构需签订安全监督服务协议，明确监督内容、职责和要求。

4.8 持续改进

企业应定期对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进行评审和修订，结合事故案例、法律法规变化和行

业实践，持续改进安全管理水平。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制度修订。

5 职责和资质

5.1 职责

5.1.1 企业主要负责人与职责

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职责应符合 AQ 3013的相关规定。

5.1.2 安全管理部门

a)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为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检查、考核

属地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b) 负责制修订企业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对检维修作业危害因素辨识、风险分析管理、

检维修作业器具管理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c) 负责组织对特殊检维修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的审查；

d) 负责对检维修作业审批人、现场监护人、检维修作业分析人、检维修项目负责人等参

与检维修作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考核，颁发企业检维修作业资格证；

e) 负责对检维修作业人员、检维修作业分析人、监护人资质的审查；

f) 负责对企业的检维修作业进行监督、检查；

g) 负责检维修作业后的现场恢复、台账记录检查。

5.1.3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

a) 组织对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开展检维修作业危

害分析，制定相应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确认安全措施和作业内容；

b) 核查作业人员、监护人员资质及精神状态；

c) 发现异常条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并报告，严禁违章指挥；

d) 作业后清理现场、恢复临时拆除的安全设施。

5.1.4 检维修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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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与检维修作业危害因素辨识、风险分析和安全措施的制定，熟知检维修作业现场存

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b) 确认相关检维修作业安全措施；

c) 确认检维修作业内容、检维修方式、检维修部位、地点和时间；

d) 遵守企业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服从管理，遵守“未经批准的检维修作业许可证

不检维修、监护人不在现场不检维修、安全防护措施不落实不检维修”的原则，在检

维修作业完成后，应清理作业现场，核对工具和物料，设备恢复正常状态，确认安全

后方可离开现场；

e) 发现不具备检维修作业条件时，或作业过程中条件发生变化时，不得进行检维修作业

并及时报告监护人；

f) 持《检维修作业许可证》《特殊作业许可证》和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方可进行检

维修作业；

g) 确保作业时精神状态正常，不疲劳上岗；遵章作业。

5.1.5 安全监护人

a) 监护人应通过企业专业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参与危害因素辨识、风险分析和安全措

施的制定，熟知检维修现场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b) 对检维修作业实施全过程监护，观察作业环境和作业人员行为及身体、精神状况，及

时提醒和制止不安全行为，当发现检维修人员违章作业时应立即制止；

c) 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通知检维修人员停止检维修作业，及时联系有关人员采取措施，

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d) 企业聘请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企业实施检维修作业服务时，第三方服务不得替代企业监

护人的职责；

e) 检维修作业时现场监护人应持监护人资格证，佩戴袖标等明显标志，当发现检维修作

业人员、检维修部位与《检维修作业许可证》不相符合，或者检维修安全措施不落实

时，监护人应立即制止检维修；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停止检维修；对

检维修作业人员违章作业且不听劝阻时，应暂停检维修作业，有权收回《检维修作业

许可证》，并向上级报告；

f) 检维修过程中，不得从事与监护无关的事，不得随意离开现场；监护人换班需在《检

维修作业许可证》中签署换班人员的名字，时间（精确至时、分），并在交接班时做

好检维修作业情况交接确认工作；现场无监护人不得进行检维修作业；

g) 紧急情况下，应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

h) 在检维修作业完成后，应与检维修作业人员清理现场，设备恢复正常状态，确认安全

后方可离开现场；

i) 涉及易燃易爆场所检维修作业的，应执行 GB 30871相关规定。

5.1.6 属地负责人

a) 属地负责人（分厂厂长、车间主任、设备主管、仓库主管等）为检维修作业点所在区

域的最高属地管理者，有权指挥、调度人力资源及应急资源等；

b) 对属地的所有检维修作业安全负全面责任；

c) 参加安全交底，指定检维修作业负责人、监护人；



T/HNAQ 006-2025

5

d) 对属地检维修作业的危害辨识、风险分析结果、安全措施进行审核，督促落实检维修

安全措施，负责生产与检维修作业的衔接；

e) 检查《检维修作业许可证》审批手续，对手续不完备的《检维修作业许可证》应及时

制止检维修作业；

f) 在检维修作业中，生产系统如有紧急或异常情况，应立即通知停止检维修作业；

g) 负责组织向检维修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包括装置、设备清洗置

换、吹扫、存在的风险、安全及周边环境的风险和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

5.1.7 检维修作业分析人

a) 检维修分析人员应经企业培训、考核合格，取得企业颁发的资格证；

b) 按照检维修作业负责人确认的检维修点和检维修分析项目到检维修作业现场进行检测

分析，取样检测要有代表性并出具检维修分析报告单。报告单上由分析人签字确认，

填写分析时间（精确至时、分），并将报告单一式三份，作为《检维修作业许可证》

的附件，第一份由检维修作业负责人放置于现场，第二份交设备使用单位留存，第三

份交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c) 检维修分析人员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负责。

5.1.8 检维修作业审批人

a) 现场检查督促检维修作业属地和检维修作业单位落实安全措施后，审批检维修作业许

可证；

b) 对审批的《检维修作业许可证》负责。

5.2 人员资质

5.2.1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应熟悉生产工艺、检维修作业程序、应急处置措施，具有危害辨识和

风险分析的能力。

5.2.2 检维修作业人员应持有效的作业资格证。

5.2.3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检维修作业人员、监护人、属地负责人、审批人等参与检维修作业

的人员，需参加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培训及考核记录应归档保存。培训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有关检维修作业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安全规章制度；

b) 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

c) 不同作业类型应配置的个体防护及应急器材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d) 事故的预防、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知识；

e) 相关事故案例和经验、教训。

5.2.4 企业内部检维修作业负责人、作业人员、监护人、检维修作业分析人、属地负责人、审

批人等参与检维修作业的人员，需参加企业每年组织的应急演练；其中第三方检修团队须每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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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织至少一次应急演练，确保相关人员具备应急能力。

6 检维修作业审批

6.1 分级审批

企业应根据检维修作业的风险等级和规模，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a) 全厂停车大修作业：由检维修部门、生产部门共同编制检维修作业计划，报请企业主

要负责人审批后实施；

b) 分厂、车间或独立生产系统的检维修：由属地编制检维修施工方案，报请分管设备负

责人或总工程师（安全总监）审批；

c) 单项工程（或单个设备）的检维修及抢修：由车间设备管理人员或班组长报请属地负

责人审批。

6.2 审批程序

6.2.1 企业应明确检维修作业审批程序和相关要求，确保审批流程清晰、责任明确。

6.2.2 检维修作业相关人员须按照《检维修作业许可证》的项目逐项填写，不得空项。

6.2.3 检维修作业审批人、检维修作业负责人、检维修作业人员、现场监护人等相关人员应在

《检维修作业许可证》上签字确认，不得由他人代签。

6.3 作业前核对

6.3.1 检维修作业人员在接到属地负责人签名的《检维修作业许可证》后，应在现场对许可证

各项内容进行逐一核对。

6.3.2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对各项内容核对无误后应在《检维修作业许可证》上签名。

6.4 作业前培训

属地应组织对检维修作业人员进行作业前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检维修方案；

b) 作业风险识别及控制措施；

c) 应急、疏散措施；

d) 劳动保护、个体防护、应急装备等的使用；

e) 培训完成后，作业双方应签字确认。

6.5 作业许可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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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检维修作业许可证》由企业检维修作业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管理、归档。

6.5.2 一张《检维修作业许可证》只限一处检维修作业。

6.5.3 作业人员或工艺条件、环境条件等改变时应重新办理《检维修作业许可证》。

6.5.4 《检维修作业许可证》应根据特殊作业性质确定有效期限。许可证一式三联，审批后第

一联由检维修作业负责人放置于现场，第二联交设备使用单位留存，第三联交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保存期限为 1年。

6.6 完工移交

6.6.1 检维修工作完成后，应由检维修作业负责人签名后移交属地。

6.6.2 属地负责人接到交付手续后，应对修复的设备、管道进行现场检查，确认无误后签字。

6.7 特殊作业审批

6.7.1 在检维修中涉及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临时

用电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等特殊作业的，企业应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

规范》（GB 30871-2022）相关规定。

6.7.2 作业前确保安全隔绝、清洗、置换、通风、监测、用电、监护、抢救等安全措施的落实，

同时办理相应的作业审批手续，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确认，不得由他人代签。

7 检维修作业安全要求

7.1 作业前安全要求

7.1.1 风险分析与管理

a) 检维修作业前，企业应组织属地单位和检维修单位共同对作业活动和作业现场进行全

面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风险分析，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b) 风险分析方法可包括工作危害分析（JHA）、检查表（SCL）、作业安全分析（JSA）
等，分析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

c) 对识别出的高风险作业，应制定专项安全方案，并经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审批。

7.1.2 安全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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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维修作业前，属地管理人应确认作业手续已办理，现场的安全措施已落实，包括隔

离、清洗、置换、通风、监测等；

b) 检维修作业现场应按 GB 2894规定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设置危险危害告知

牌。对作业区域内的坑、井、孔、易燃易爆等场所必须设置围栏、盖板等防护设施及

危险标志，夜间应设警示灯，必要时指派专人负责。各种防护设施、安全标识未经批

准，不得擅自移动或拆除。因检维修作业拆除的，作业完毕后应立即复原；

c) 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的设备检维修，必须进行有效隔离，加装盲板或拆除部

分管道；

d) 施工现场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存放（如汽油、柴油、油漆、酸等）必须设专库专

人保管，并设置明显的标记；

e) 检维修人员要熟悉检维修场所防火要求，灭火器材的使用和存放地点；

f) 从事有毒有害系统检维修和事故抢修，要备好防护器具，以备急用；

g) 凡在检维修作业前风险分析不到位、未采取和落实安全措施的，一律不得实施检维修

作业。

7.1.3 作业人员培训

a) 检维修作业人员、监护人等应接受专项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作业风险、安全措施、

应急处置等内容并考核合格；

b) 从事特种作业的检修人员应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

c) 作业前确认检维修作业内容、检维修方式、检维修部位、地点和时间。

7.1.4 作业许可证管理

a) 检维修作业必须办理《检维修作业许可证》，许可证应逐项填写，不得空项；

b) 作业许可证应由检维修作业负责人、监护人、审批人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不得由他

人代签；

c) 一张许可证只限一处作业，不得随意涂改和转让，不得随意变更作业内容、地点或扩

大适用范围。

d) 作业内容变更、作业范围扩大、作业地点转移或超过有效期限，以及作业条件、作业

环境条件或工艺条件改变时应重新办理《设备检维修作业许可证》。

7.2 作业中安全要求

7.2.1 现场监护

a) 检维修作业必须安排专人全程监护，监护人应持证上岗，佩戴明显标识；

b) 监护人应随时观察作业环境和人员行为，及时制止违章作业，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

止作业并报告。

7.2.2 劳动防护

a) 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风险佩戴适当的劳动防护用品，如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服、防

毒面具等；

b) 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场所作业时，监护人应佩戴便携式气体检测仪进行全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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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工具与设备管理

a) 检维修使用的工具、设备应符合安全要求，使用前应进行检查，确保完好可靠；

b) 临时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电气线路应绝缘良好，严禁私拉乱接。

7.2.4 交叉作业管理

a) 同一区域内多单位交叉作业时，应签订交叉作业安全协议，明确各方安全责任；

b) 交叉作业应统一协调，避免相互干扰，确保作业安全；

C) 尽快恢复正常交通、恢复电气、公用工程供应。

7.2.5 应急处置

a) 作业现场应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如灭火器、急救箱、洗眼器等；

b) 作业人员应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或迅速撤离并及

时报告。

7.3 作业后安全要求

7.3.1 现场清理

a) 检维修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应及时清理现场，恢复设备、管道至正常状态；

b) 检维修使用的工具、设备、临时设施等应及时撤离现场。

7.3.2 安全设施恢复

a) 因检维修拆除的安全设施（如盖板、栏杆、防护罩等）应及时恢复；

b) 恢复后的安全设施应进行检查，确保其功能完好。

7.3.3 验收与移交

a) 检维修作业完成后，应由检维修作业负责人和属地负责人共同进行检查验收；

b) 验收合格后，双方签字确认，收回《检维修作业许可证》。

7.3.4 记录与归档

a) 检维修作业的相关记录（如作业许可证、风险分析报告、培训记录等）应归档保存，

保存期限不少于 1年；

b) 记录应完整、准确，便于追溯和查阅。

7.4 特殊作业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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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检维修中涉及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临时

用电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等特殊作业的，企业应严格执行《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

规范》（GB 30871）相关规定。

7.5 抢修作业安全要求

化工企业设备抢修时，需制定并审批抢修方案，抢修人员要专业培训上岗。现场按要求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设备使用单位完成隔绝、清洗、置换并交付抢修人员，双方负责人共

同确认。检查工器具和电器电源，确保安全。抢修作业要安排专人监护，配备应急物资，遇异常

或事故立即停止作业，按预案处置并上报。

8 承包商队伍管理

8.1 企业对检维修承包商的管理要求

8.1.1 对承包商资质及能力进行严格审查，选择具备相应资质、诚信记录良好和安全业绩优良

的施工单位。

8.1.2 与承包商签订承包施工合同，明确施工内容和施工要求；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并缴纳合

同金额一定比例的风险保证金，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范围与责任，严禁以包代管；对承包商施工方

案进行审核，风险较大的分项工程应组织专家论证，并由审核责任人签字确认。

8.1.3 对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的安全培训教育，经考核合格方可凭证入厂。特殊作业人员

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检维修作业人员应购买工伤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人员。

8.1.4 在进入作业现场前与承包商进行现场安全交底。安全交底包括检维修设备状况（包括清

洗状况），施工过程安全检查及整改要求，安全风险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由企业和承包方在交

底文件上签字确认。

8.1.5 对承包商作业工（器）具、设备等进行入场前检查，合格后张贴标识方可入场。

8.1.6 督促承包商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建立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档案。考核不合格人员

严禁安排入场作业；对承包商作业人员的劳动合同与相关保险、特殊作业人员与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资格进行入场前核验；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高危岗位作业人员，必须核验其具备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核验无误后方可入场。

8.1.7 对承包商的安全管理体系及运行过程进行监督，督促承包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

承包商作业过程安排专人全程监护，风险高的特殊作业过程，实行全程监护录像。监护记录至少

保存 3个月备查。严禁擅自变更作业人员、地点和工（器）具。

8.2 检维修承包商作业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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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具有相应资质和独立作业能力，对作业现场安全作业负全面责任，严禁将检维修作业项

目违约再分包或转包。

8.2.2 按照企业的安全交底进行现场勘查，对检维修作业现场进行风险评价，制定施工方案，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8.2.3 制定检维修作业方案、应急预案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必要时应组织演练。

8.2.4 配备符合安全要求的设施、设备，配置必需的安全防护器具、安全标志等。

8.2.5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须对施工现场进行全程监护。按照许可内容进行检维修作业，并主动

接受企业监督。

8.2.6 发生紧急情况应按照应急预案组织疏散，并及时报告企业。

8.2.7 发生安全事故，应及时报告并配合事故调查。

9 第三方管理

9.1 引入第三方管理

企业可在检维修作业中引入第三方管理，借助其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开展资质审查、施工

指导、人员培训和现场检查等工作。

9.2 签订服务协议

企业应与第三方签订“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服务协议”，明确管理服务的内容。

9.3 管理内容

第三方根据 “服务协议”要求，开展检维修安全管理服务，内容包括开工前对承包商资质

的审核、特殊作业人员资质、特种设备资质、作业工器具质量审核和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工作。

9.4 现场管理项目部

第三方应成立现场管理项目部，任命项目负责人和现场安全管理工程师，明确其职责和考

核标准。

9.5 项目负责人职责

项目负责人负责对外沟通、协调，制定工作计划，负责检维修现场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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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现场安全管理工程师职责

在项目负责人领导下，负责所属区域或检维修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发现违章行为及时纠正。

9.7 指令停工情形

现场管理工程师在现场监督检查中，根据违章行为和安全隐患的严重程度，当出现以下列

情况时，可出具停工指令：

a) 拆除过程中出现违章行为或较大以上隐患，作业人员未按要求进行整改；

b) 发生事故后，未采取防范措施且未对事故进行分析仍继续作业；

c) 未办理作业许可证进行作业；

d) 安全措施不落实或安全设施不齐全；

e) 擅自变更作业方案；

f) 极端天气情况下等不具备作业条件；

g) 未经过安全资质审查的人员进入现场并作业；

h) 施工作业人员未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

i) 其他不符合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

9.8 实时管理管控

现场安全管理工程师应对作业现场的机具完好情况、人员资质情况、作业环境情况进行监督

管控，涉及特殊作业应重点检查“两证”的持有情况。

9.9 服务反馈

项目结束后需进行服务反馈，向企业提供详细的总结报告，报告应包括任务来源、现场记录、

总结和整改建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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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检维修作业许可证

№：

申请人/部门 申请日期

检维修设备名称/编号/位置

检维修工作内容

检维修作业审批人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

检维修作业时间 现场监护人

可能存在的危险：□高处坠落 □中毒和窒息 □化学灼伤 □触电 □火灾□烫伤

□车辆伤害 □起重伤害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淹溺 □坍塌

□其他伤害（刺伤、割伤、冻伤、扭伤、砸伤）

风险及防范措施

施工内容及过程/步骤： 危险有害因素 采取的措施 确认人

有关人员签字确认：

序号 设备交出前风险分析和安全措施（设备属地填写） 选项打√

1

□已通知本设备上、下游员工、当班班长等相关人员设备现状

□对维修点有空隙、孔空已加盖或已向维修方说明

□检维修现场的杂物（危险品、障碍物、油污、积水、废弃物等）已清理干净，

安全通道畅通

□已对检维修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2
□高处作业证 □动火作业许可证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临时用电许可证 □吊装作业证

□盲板抽堵安全作业证等特殊作业证已办理

3
□待修设备已通知电工安全断电，在电源开关处挂

上标识或上锁。并经二次启动复查确认无电

电工签字：

4

设备移交时的状态：

□对存在的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物质已置换、清洗 □已停止运行

□被堵塞着 □所有阀门已关死 □已泄压，压力为零 □物料已放尽

□有化学品残余物 □必要时已使用盲板或拆除一段管道隔绝

□法兰之间已脱离开

补充措施

我确认相关安全措施已经落实，同意设备交出维修。

属地负责人签字/日期：

序号 作业前风险分析和安全措施 （检维修作业方填写）选项打√

1

□已向属地了解相关情况，并有良好沟通

□涉及危险作业的已办理票证，检维修人员已培训

□现场已做好相关警戒或标识

□已检查相关检维修工具、其他器材和设备，符合安全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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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检查现场的梯子、跳板、栏杆、平台、箅子板、盖板等，确认安全可靠

□已对现场可能危及安全的坑、井、沟、孔洞等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梯子、脚手架，跳板已固定牢固

□使用梯子作业有扶手

□在无防护边缘进行作业时需要采取防坠落措施

□身体周围无潜在的挤压点、锋利边缘及已考虑可能撞击身体部位的附近的设

备使用杠杆和用力时已采取防止可能受伤的措施

□已进行适当的保洁（有摔倒和滑倒危险的区域、碎片、溢出液体等）

2

作业前，残余危险化学品（能量）的意外泄漏（释放）的安全防护措施确认：

□已停运，电源有效切断并挂牌或上锁，安全措施可靠

□作业前必须完成安全泄压，压力为零

□有毒、有害物质已彻底切断

□酸、碱物质已放尽

□残余腐蚀性液体的作业面低于腿部

□必须采取远离人身的安全作业方式

□拆卸、断开、开启和关闭任何阀门前，个人防护必须齐全有效

□相连横管内有残存危险化学品（已采取可靠防范措施）

□腐蚀性介质场所，备冲洗水源和应急物资

□危险品泄漏立即停止作业、撤离现场

□周围人员个人防护齐全有效或已在有效安全距离外

□已准备好其他有效的安全应急措施

补充落实的安全措施：

PPE 要求：□安全带 □防护服 □防毒全面具 □耐酸碱手套 □耐酸胶靴 □面屏

□护目镜 □安全帽 □其他

接受教育人：

已确认必须的安全措施已经落实，同意进行作业。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签字/日期：

维修结束

后安全要

求确认

□无防遗留物在设备管道内 □安全设施已恢复安全使用功能

□检维修所用的工器具、脚手架、临时电源、临时照明设备等已及时撤离现场

□现场已清理干净 □已仔细检查所有盲板、阀门、管道符合要求

□系统气密测试合格 □仪表和联锁装置完好 □空运转调试正常

完工移交
检维修作业负责人意见：

签字/日期：

工作完成后恢复供电

电工签名/日期：

完工接收
属地负责人意见：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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